


乡宁县基础测绘“十四五”规划编制工作方案

为做好我县基础测绘“十四五”规划编制工作，全面提升

基础测绘保障能力，更好地满足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对基础测绘

的新需求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》《山西省测绘管理条

例》等有关规定和《临汾市基础测绘“十四五”规划专项考核

方案》要求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

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

神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然资源管理和基础测绘工作

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，准确把握新时期测绘工作“支持自然

资源管理，服务生态文明建设;支持各行业需求，服务经济发展”

根本定位，准确把握机构改革后基础测绘面临的新形势、新环

境、新任务和新要求，准确把握我县经济、社会、生态文明建

设需求，为乡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测绘保障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根据《山西省市县基础测绘“十四五”规划编制指南》、《临

汾市基础测绘“十四五”规划编制工作方案》，编制形成《乡宁

县基础测绘“十四五”规划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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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编制原则

(一)准确把握发展需求

科学评估我县目前基础测绘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，科

学分析“十四五”及更长时期内测绘地理信息行业发展趋势，

准确把握新时代条件下我县经济、社会、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

振兴、军民融合发展需求，重点是把握乡宁高质量转型发展需

求。

(二)全面融入自然资源管理

紧紧围绕自然资源“两统一”职责，准确把握全县自然资

源管理需求，把基础测绘放在自然资源大局中统一谋划，既保

持基础测绘的相对独立性，又深度融入自然资源管理大局。

(三)积极推进新型基础测绘建设

根据自然资源部加快推进新型基础测绘体系建设要求，科

学总结我县基础测绘发展短板，积极吸收新型基础测绘试点经

验，积极探索“统一规划、分级实施、协同更新”的新型基础

测绘生产模式，大胆开展探索创新，为逐步建成与新时代发展

要求相适应的新型基础测绘体系打好基础。

(四)务实开拓创新

回望过去，客观总结、分析我县基础测绘发展成绩、经验

和不足。立足当前，认真分析我县基础测绘发展面临的形势、

环境、目标和挑战，充分发掘现存及潜在有利因素，紧密结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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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前各方面发展对基础测绘的需求。放眼长远，适度超前，科

学展望测绘地理信息长远发展方向，衔接基础测绘长远发展。

以创新的眼光编制集科学性、前瞻性、可操作性于一体的基础

测绘规划。

四、主要任务

(一)开展“十三五”基础测绘规划评估

开展“十三五”基础测绘规划实施评估，客观总结“十三

五”基础测绘规划实施成效、存在问题，对标先进，找出差距、

补上短板，制定针对性解决方案。

(二)开展专题研究

围绕全县基础测绘管理、测绘基准体系、基础测绘服务、

自然资源管理、新型基础测绘等重点方向开展专题研究，形成

高质量专题研究报告。

(三)提出规划目标

以客观的“十三五”基础测绘规划评估结果和当前我县基

础测绘现状为基础，立足当前、兼顾长远、兼顾各方、取长补

短、合理布局、避免浪费，科学谋划出体系完整、主次分明、

重点突出的乡宁县基础测绘“十四五”发展目标、主要任务、

重大项目和重点工程。

(四)起草规划文本

规划文本应包括总体思路、发展目标，主要任务、重大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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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、重点工程、保障措施等主要内容。

五、时间安排

乡宁县基础测绘“十四五”规划编制工作于 2021 年 8 月启

动。2021 年 9 月底形成初稿，12 月底完成规划文本编制。

(一)前期准备阶段(2021 年 8 月下旬-9 月上旬)

1、制定工作方案。制定印发《乡宁县基础测绘“十四五”

规划编制工作方案》。明确规划编制指导思想、工作目标、编制

原则、主要任务、时间安排、保障措施等事项。

2、开展调研。开展相关单位调研。主要针对发改、自然资

源、住建局、水利、生态环境、交通、农业农村等单位的调研，

深入了解各单位对基础测绘需求和意见建议。

(二)规划文本编制阶段(2021 年 9 月-10 月)

1、开展“十三五”基础测绘实施情况评估。针对我县“十

三五”基础测绘实施情况开展评估，客观评估我县“十三五”

基础洲绘实施成效、存在的问题，为“十四五”规划编制提出

建议。

2、起草规划文本。在“十三五”基础测绘实施情况评估的

基础上，确定乡宁县基础测绘“十四五”规划的总体思路、发

展目标、主要任务、重大项目、重点工程等内容，编制出集科

学性、前瞻性、可操作性于一体的规划文本。

(三)修改究善阶段(2021 年 10 月-12 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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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专家咨询。邀请有关专家就乡宁县基础测绘“十四五”

规划文本进行咨询，听取意见建议，根据收到的意见建议对文

本进行修改完善并形成征求意见稿。

2、征求意见。向各相关部门征求对规划文本(征求意见稿)

的意见建议，并再次修改完善。

六、保障措施

(一)成立规划编制领导小组

成立规划编制领导小组，指导我县基础测绘“十四五”规

划编制工作，统筹协调解决规划编制工作中的重大问题，推动

如期完成我县基础测绘“十四五”规划编制工作。

(二)各相关单位工作职责

县自然资源局负责牵头开展我县基础测绘“十四五”规划

编制工作；县财政局负责落实工作经费；相关成员单位负责配

合做好调研工作。

附件：乡宁县基础测绘“十四五”规划编制领导小组成员

单位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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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乡宁县基础测绘“十四五”规划编制

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名单

组 长: 李乡民 县政府副县长

副组长: 刘 磊 县政府办副主任

汪 峰 县自然资源局局长

杨彦龙 县财政局局长

成 员：周彦喜 县住建局局长

王文权 县发改局局长

刘玉杰 县交通局局长

高建新 县水利局局长

李金学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

李国荣 市生态环境局乡宁分局局长

高耀宏 县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自然资源局，主要负责承办领导小

组的日常工作，办公室主任由汪峰同志兼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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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委办、人大办、政协办、法院、检察院

乡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9 月 9日印发




